附件1

***单位关于报送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

“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需求的函（模板）

省科学技术厅：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可根据实际补充）的决策部署及领导指示批示精神（若有具体文件可补充“《XXXX》（XX〔202X〕XX号）”），经我单位专题研究、综合论证，结合（本行业发展痛点/区域产业需求/重大项目推进需要等，补充推荐理由），现择优筛选并报送“XX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X项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需求。项目榜单需求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1.XX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可简要补充核心目标，如“解决XX产业卡脖子问题”）

2.XX关键技术攻关（可简要补充核心目标，如“助力XX领域技术升级”）

附件：1.“XX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需求

表

2.“XX关键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需求表

3.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及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文

件（复印件）

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成

果转化类项目）

（联系人：****，联系电话：*******）

                                 XXXX单位（公章）

  2025年*月*日

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需求表

	一、发榜方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电话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说明：如项目需求经遴选发榜，揭榜单位（含合作单位）与发榜方不能为同一单位或其关联单位。

	二、发榜方项目需求信息

	需求领域
	(技术攻关类（*省直行业主管部门、市县政府、重点园区、省内企业填写）     

□成果转化类（*省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填写）

	项目名称
	
	项目时限

（1年，2年或3年）
	2年

	所属领域
	(高新技术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石油化工新材料、海洋装备技术及资源勘探、航天科技、清洁能源、“智慧海南”支撑技术、现代服务业等）
□现代农业领域（*南繁种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端食品加工等）

□社会发展领域（*现代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旅游业支撑技术、人口健康、生态环保、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和城市建设等）

详细领域参照《海南省重点研发项目入库申报指南（2025版）》（https://dost.hainan.gov.cn/xxgk/xxgkzl/xxgkml/202506/t20250610_3877498.html）

	拟支持项目数量（省直行业主管部门、市县政府、重点园区同一榜单可支持2项以上）
	2

	
	合计
	其中

	
	
	（一）发榜方出资
	（二）申请省财政资金补助
	（三）要求揭榜单位配套

	单个项目投资

（万元）
	300
	100
	100
	100

	项目总投资（万元）
	600
	200
	200
	200

	说明：

各单位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榜单需求填报，每个发榜单位每年度报送项目榜单需求数不超过2项（含2项），并根据项目榜单需求重要性进行排序。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及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旨在解决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求的科技项目，不受上述限项规定约束。单个科技揭榜挂帅制项目财政支持额度为100-500万元。

（一）技术攻关类项目

1. 企业作为发榜方：发榜方出资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得低于 2:1。

2. 市县政府、重点园区作为发榜方：按行政区域分类执行不同比例，具体如下：

一类地区（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发榜方出资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二类地区（三沙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澄迈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发榜方出资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2；

三类地区（定安县、屯昌县、临高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发榜方出资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3。

3. 省直行业主管部门作为发榜方：省财政全额承担补助经费，揭榜方配套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二）成果转化类项目

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发榜方，发榜方出资和揭榜方配套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比例不低于2:1。

（三）发榜方补助资金拨付要求

 市县政府、重点园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发榜方的补助资金拨付，按发榜方与揭榜方技术合同约定的方式执行。项目获立项后，发榜方须在省科技厅下达立项通知30日内，将技术合同约定的第一笔经费（不低于发榜方出资总额的50%）拨付给揭榜方。揭榜方在填写项目任务书时，须同步上传首次资金拨付凭证，作为省财政补助经费拨付的佐证材料；经省科技厅审核通过后，签订项目任务书并拨付财政补助经费；若发榜方未按要求拨付经费及提供凭证，省科技厅可取消项目立项。

	1.项目简介：简要介绍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200字以内）



	2.项目需求背景与国内外研究现状：重点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省相关产业发展规模与技术发展现状等方面，阐述项目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及重大战略意义，说明项目需求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简要介绍项目相关国内外总体研究情况和水平、最新进展和发展前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及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旨在解决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求的科技项目，需在推荐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限600字）


	3.研究内容，应从以下方面明确描述：（1）项目研发主要针对什么问题和需求；（2）将要解决哪些科学问题、突破哪些核心/共性/关键技术；（3）预期成果；（4）成果将以何种方式应用在哪些领域/行业/重大工程等，并拟在科技、经济、社会、环境或国防安全等方面发挥何种的作用和影响。（500字以内）


	4.考核指标，考核指标指相应成果的数量指标、技术指标、质量指标、应用指标和产业化指标等，比如，数量指标可以为专利、产品等的数量；论文代表作应注重质量，不以数量作为评价标准；技术指标可以为关键技术、产品的性能参数等；质量指标可以为产品的耐震动、高低温、无故障运行时间等；应用指标可以为成果应用的对象、范围和效果等；产业化指标可以为成果产业化的数量、经济效益等。（500字以内）


	5、对揭榜方要求，主要是对揭榜方技术实力、项目时限、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要求。（500字以内）


	三、“赛马制”项目补充信息（拟支持项目数量超过1项时填写）


	说明：

1.“赛马制”是指在“揭榜挂帅”项目部署中，针对同一个榜单任务，经专家论证后，有两个以上牵头单位获得立项的，先进行平行立项，然后重点聚焦，最终优中选优的新型项目组织管理模式。

2.“赛马制”项目需求由省直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市县政府、重点园区提出。

3.“赛马制”项目，根据发榜方阶段性评价结果，分期拨付经费。每个“赛马制”项目首期资助经费不超过省财政资助总经费的20%。

４．项目具体分几个阶段由发榜方根据实际需求提出。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研究时限（月）
	6
	第一阶段拟支持项目数量
	3

	
	合计
	其中

	
	
	（一）发榜方出资
	（二）申请省财政资金补助
	（三）要求揭榜单位配套

	单个项目投资

（万元）
	60
	20
	20
	20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80
	60
	60
	60

	第一阶段研究内容：



	第一阶段考核指标：



	第一阶段相关要求：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研究时限（月）
	18
	第二阶段拟支持项目数量
	1

	
	合计

	其中

	
	
	（一）发榜方出资
	（二）申请省财政资金补助
	（三）要求揭榜单位配套

	单个项目投资

（万元）
	240
	80
	80
	80

	项目总投资

（万元）
	240
	80
	80
	80

	第二阶段研究内容：



	第二阶段考核指标：



	第二阶段相关要求：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研究时限（月）
	
	第三阶段拟支持项目数量（项）
	

	
	合计

	其中

	
	
	（一）发榜方出资
	（二）申请省财政资金补助
	（三）要求揭榜单位配套

	单个项目投资

（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第三阶段研究内容：



	第三阶段考核指标：



	第三阶段相关要求：







